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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 年残疾人托养服务采购需求

一、项目概况

对智力、精神和重度肢体残疾人以及社会救助家庭中生活不能自理残疾人

开展托养服务和照护服务。

二、服务内容

单人每月居家服务项目目录

类别 服务项目 服务内容 服务标准 服务次数 备注

居家服务机

构生活照料

及护理

营养餐 合理膳食

根据服务项目的

特点，提供营养、

规律的膳食及助

残服务

制定每周食

谱

理发剃须
洗头、理发、剃

须、修剪指甲

每日定点服务，

服务过程中尊重

残疾人意愿

洗头1次/周、

理发1次/月、

剃须1次/周、

修剪指甲1次

/周

社会适应能

力辅导

读报助聊

陪行

协助有需要的

服务对象通过

网络、电视、广

播、报纸杂志等

多种方式了解

新闻及知识、进

行交流、进行心

理干预；陪同服

务对象在居住

附近安全合理

的地区进行户

外运动。

残疾人能听懂。

舒缓心情、排遣

孤独为原则。

4次/月

运动功能训

练

运动功能

训练
功能训练

为有需要的服务

对象提供适当的

以运动功能为主

的训练，指导其

规范使用训练器

具，帮助其身体

运动功能得到恢

复

4次/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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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人每月日间照料服务项目目录

类别 服务项目 服务内容 服务标准 服务次数 备注

生活照料及

护理

营养餐 合理膳食

根据服务项目的

特点，提供营养、

规律的膳食及助

残服务

制定每周

食谱

理发剃须

洗头、理发、

剃须、修剪

指甲

每日定点服务，

服务过程中尊重

残疾人意愿

洗头2次/

周、理发 1

次/月、剃

须 2次/

周、修剪

指甲2次/

周

生活自理能

力训练

日常护理训

练

洗衣服及床

上用品、个

人居室卫生

1.让残疾人有辨

别能力（衣物、

床上用品清洗干

净的，个人居室

地面无垃圾，家

具无积尘，窗台

无污渍）。

2.无自理能力者

4次/月

对有需要

的服务对

象提供起

床、穿衣、

就寝、脱

衣、整理

床铺、如

厕服务等

基本起居

服务

自理能力训

练

学习简单家

务和劳动

服务人员应充分

了解残疾人生理

特点及注意事

项、服务过程中

尊重个人意愿，

保证残疾人的安

全

4次/月

社会适应能

力辅导

读报、助聊、

陪行

协助有需要

的服务对象

通过网络、

电视、广播、

报纸杂志等

多种方式了

解新闻及知

识、进行交

流、进行心

理干预；陪

同服务对象

残疾人能听懂。

舒缓心情、排遣

孤独为原则，每

次不少于 1小

时。

4次/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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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居住附近

安全合理的

地区进行户

外运动。

职业康复与

劳动技能训

练

生活技能训

练

开展劳动技

能培训职业

指导等

开展生活自理能

力及社会适应能

力评估，制定相

应的职业康复和

劳动技能培训计

划，开展与服务

对象行为能力相

适应的基本生产

劳动。通过劳动

技能培训，开发

服务对象的职业

能力，为有需要

的服务对象提供

职业指导、心理

咨询、职业适应

能力评定，开展

职业康复训练和

职业介绍服务

2次/月

运动功能训

练

运动功能训

练
功能训练

为有需要的服务

对象提供适当的

以运动功能为主

的训练，指导其

规范使用训练器

具，帮助其身体

运动功能得到恢

复

4次/月

健康评估
肝功能 5项、心电图、血常规

血糖
1次

注：个别服务对象确需长期服务或多次服务的，按具体服务的时间或服务的次数。

三、服务对象

具有华州区户籍，持有第二代残疾人证，处于就业年龄阶段且有托养服务需

求的智力残疾人、稳定期精神残疾人、重度肢体残疾人以及同时存在智力残疾或

精神残疾的多重残疾人，优先考虑农村建档立卡贫困户和低保户中的残疾人、城

镇低收入残疾人及其他困难残疾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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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号

服务对象
人数 服务周期

单人限价

（元/服务周期）

1 居家服务 48 人 每人 3个月 2500

2 日间照料服务 60 人 每人 3个月 4000

四、服务人员要求：

①合理配备托养服务人员，数量以满足本项目托养服务所需的生活照料、护

理、生活自理能力训练、心理咨询疏导为标准；

②派出服务人员应具备从事精神智力残疾人、重度肢体残疾人护理的专业技

能，同时还应配备心理咨询、疏导、康复类的专业服务人员进行协助服务；

③所有服务人员应熟悉残疾人托养相关法律法规、政策条例和残疾人服务领

域有关业务及重要文件，具有主动服务意识，沟通能力强，服务礼仪规范；

④所有服务人员在托养服务过程中应使用普通话，语言文明、简洁、清晰，

帮残助残，态度和蔼，尊重残疾人的隐私权、名誉权。

五、服务实施要求：

①实施服务前须充分了解托养残疾人状况，根据不同类型残疾人及残疾等级

制定个别化可实施的托养服务方案；

②在整个服务周期内须为服务对象建立个人信息档案，档案至少包括但不限

于：个人详细信息、残疾类型、健康状态、身体状况、监护人详细信息及托养服

务过程中应留存重要内容等；

③每 2周应对派出托养服务人员进行服务标准、服务质量进行考核，及时掌

握托养服务人员服务质量，服务质量不达标人员应及时更换；

④在整个服务周期内，还应对已完成托养服务的残疾人提供跟踪随访服务及

7*8 小时远程咨询服务，用于收集反馈意见及处理日常咨询需求；

服务质量考核：应主动配合采购人不定期的服务综合能力评价考核，若考核

不达标须按照采购人的要求进行整改，整改后仍不达标的应接受采购人的处罚或

由采购人决定终止合同。

六、商务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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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服务期：自签订合同之日起 3个月。

2、服务地点：采购人指定地点。

3、服务标准：按照《政府购买残疾人服务技术标准与规范(试行)》规定的

服务标准和流程为服务对象提供服务。

4、服务质量：符合相关规定的要求。

5、结算：项目服务结束后，以实际服务人数为准，最终结算金额不超过采

购预算。


